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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江苏博迁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预计的核查意见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通证券”或“保荐机构”）作为江苏博迁

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博迁新材”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

持续督导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1号——持续督导》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对

公司2023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预计事项进行了核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日常性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性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2023年4月26日江苏博迁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召开了公

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及第三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3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关联董事王利平、江益龙、裘欧特、赵

登永、蒋颖均回避了该议案的表决，其他董事一致审议通过该议案。公司独立董

事对日常性关联交易额度预计的议案出具了事前认可意见并发表了独立意见。 

（二）2022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2023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额度预

计 

单位：万元 

序号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方名称 
2023年预
计发生金额 

2022年实
际发生金额 

2022年预
计金额 

1 购买商品 
广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

其子公司 
30.00 7.90 30.00 

2 
向关联方出租

及代垫水电费 
江苏广昇新材料有限公司 30.00 25.57 30.00 

3 向关联方租赁 
宁波广博物业服务有限公

司 
300.00 205.89 250.00 

4 原材料加工 宁波春讯工艺品有限公司 0.00 0.00 3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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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原材料加工 宁波博运科技有限公司 300.00 54.25 0.00 
合计 / 660.00 293.61 610.00 

注1：上述金额为不含税金额； 
注2：公司原预计与宁波春讯工艺品有限公司发生原材料加工交易300.00万元（详见公

司于2022年4月12日在法定信息披露平台披露的《关于2022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预计的公
告》），后续交易对方变更为宁波博运科技有限公司（其基本情况介绍及关联关系详见本核

查意见“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关联方基本情况 

1、广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53,427.2953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王利平 

公司类型：其他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注册地址：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石碶街道车何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文具制造；塑料制品制造；木材加工；软件开发；信

息技术咨询服务；信息系统集成服务；广告设计、代理；粮油仓储服务；信息咨

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计算机及办公设备维修；图文设计制作；

办公设备耗材销售；文具用品批发；办公设备销售；纸制品销售；纸制品制造；

包装材料及制品销售；塑料制品销售；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批发；计算机软

硬件及辅助设备零售；电子产品销售；通信设备销售；体育用品及器材批发；体

育用品及器材零售；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工艺美术品及收藏

品批发（象牙及其制品除外）；工艺美术品及收藏品零售（象牙及其制品除外）；

家具销售；服装服饰批发；服装服饰零售；鞋帽批发；鞋帽零售；劳动保护用品

销售；日用百货销售；风动和电动工具销售；仪器仪表销售；通讯设备销售；油

墨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五金产品批发；五金产品零售；电工器材销售；金

属材料销售；建筑材料销售；建筑装饰材料销售；音响设备销售；厨具卫具及日

用杂品批发；钟表销售；眼镜销售（不含隐形眼镜）；灯具销售；照相机及器材

销售；消防器材销售；第一类医疗器械销售；第二类医疗器械销售；润滑油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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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电动自行车销售；消毒剂销售（不含危

险化学品）；家用电器销售；汽车新车销售；汽车装饰用品销售；建筑用金属配

件销售；农副产品销售；日用木制品销售；竹制品销售；藤制品销售；棕制品销

售；草及相关制品销售；橡胶制品销售；化妆品批发；化妆品零售；卫生用品和

一次性使用医疗用品销售；货币专用设备销售；电气设备销售；教学专用仪器销

售；珠宝首饰批发；珠宝首饰零售；玩具销售；汽车零配件批发；汽车零配件零

售；摩托车及零配件零售；金属制品销售；机械设备销售；交通及公共管理用标

牌销售；特种设备销售；特种劳动防护用品销售；保健用品（非食品）销售；皮

革制品销售；石油制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卫生用杀虫剂销售；助动自行

车、代步车及零配件销售；通用设备修理；办公用品销售；针纺织品及原料销售；

化肥销售；农作物种子经营（仅限不再分装的包装种子）；数字内容制作服务（不

含出版发行）；广告发布；进出口代理；货物进出口（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

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出版物印刷；包装装潢印刷品

印刷；文件、资料等其他印刷品印刷；第一类增值电信业务；第二类增值电信业

务；基础电信业务；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农药批发；农药零售；药

品批发；药品零售；食品销售；出版物批发；出版物零售；烟草制品零售；药品

互联网信息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2、江苏广昇新材料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1,000.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王仲平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江苏省宿迁市高新技术开发区陆庄路188号 

经营范围：电子材料、电子辅料研发、生产与销售，锡膏、锡条、锡丝、锡

片的研发、制造、销售，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但国家限定

公司经营或者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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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3、宁波广博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100.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金达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注册地址：宁波市海曙区石碶街道车何渡村 

经营范围：物业管理服务；房屋维修；花木租赁；家政服务；建筑材料的批

发、零售；房屋租赁。 

4、宁波博运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1200.00万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姜珠国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宁波市海曙区石碶街道车何渡村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

让、技术推广;金属制品研发;金属材料制造;金属制品销售;金属链条及其他金属

制品制造;金属链条及其他金属制品销售;建筑用金属配件制造;建筑用金属配件

销售;五金产品研发;五金产品制造;五金产品批发;五金产品零售;塑料制品制造;

塑料制品销售;家具制造;家具销售;家具零配件生产;家具零配件销售;喷涂加工;

金属材料销售;高性能有色金属及合金材料销售;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

产品）;建筑材料销售;建筑装饰材料销售;金银制品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二）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公司实际控制人王利平先生通过直接持股及其配偶钟燕琼女士控制的广博

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合计持有广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9.68%股份，为广博集团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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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并任董事长；公司实际控制人王利平先生通过宁波旭晨股权

投资中心（有限合伙）间接控制江苏广昇新材料有限公司；公司实际控制人王利

平先生通过其配偶钟燕琼女士间接控制宁波广博物业服务有限公司；公司实际控

制人王利平先生通过其配偶钟燕琼女士间接控制宁波博运科技有限公司。根据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广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江苏广昇新材料有

限公司、宁波广博物业服务有限公司、宁波博运科技有限公司系公司关联法人。 

（三）关联交易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遵循公平原则，交易价格不偏离市场独立第三方的公允标准，交易条款及条

件（包括但不限于价格）按一般商业条款订立。交易的价格应公平及合理，并且

该价格按照市场价；如无该等市场价，执行协议价。 

交易双方根据关联交易事项的具体情况确定定价方法，并在具体的关联交易

合同中予以明确。 

（四）关联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在和关联方进行交易时，关联交易价格公允，符合公司实际需要，提高

公司资产使用效率，有利于公司生产经营，对公司及全体股东公平、合理，没有

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该等关联交易审议程序合法，符合《公司法》《江苏

博迁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该等关联交易并不会对公司造成不

利影响。 

三、独立董事专项意见 

1、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公司与关联方的日常关联交易是因公司日常的业务发展需要

而进行，符合公司实际业务需要，提高公司资产使用效率，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发

展，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交易在平等协商一致的基础上进行，交易价格公允、合理，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

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我们同意将上述议

案提交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董事会在对该议案进行表决时，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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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应当按规定予以回避表决。 

2、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为满足公司正常生产经营的需要，根据《公司法》《证券法》

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公司对2023年度日常性关

联交易额度进行预计，符合公司业务发展需要，不存在侵占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四、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监事

会审议通过，关联董事回避了表决，独立董事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和同意上述交

易的独立意见，决策程序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1号——持续督导》《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

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公司章程》及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等相关规定；

相关日常关联交易基于公司经营管理需要而进行，关联交易定价遵循市场化原则，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非关联股东利益的情形。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

计事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